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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份編號： 0042）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審議並通過（其中包

括）關於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議案。該議案尚須以特

別決議案提交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根據國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

的批復》（國函〔 2019〕 97號），在中國境內註冊並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期限、股東提案權和召開程序的要求統一適用《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司法》相關規定，不再適用《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

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據此，本公司現擬對《公

司章程》中關於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期限、股東提案權和召開程序的相關條款

進行修訂。  

 

具體修訂內容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四十八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 30

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基准日前

5 日内，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发生股

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第四十八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

30 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基准

日前 5 日内，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

发生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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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证券交易

所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四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

权的行为时，应当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召集人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确定日，股权

确定日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为公司享

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第四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

确认股东身份的行为时，应当由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决定某一日为

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为公司享有相关权益的股

东。  

股权登记日以及其与会议召开

日期之间的间隔应 遵守公司股票上

市地相关证券交易所或监管机构的

规定  

第七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须

在开会日的 45 日前（但不超过 60 日）

发出书面通知（不包括发出通知之日），

并在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会议日期

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拟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第七十二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

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前至少二十个

营业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前

至少十五日（不少于十个营业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召开类

别股东会议的，其通知期限及通知方

式以本章程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

为准。  

公司在计算上述起始期限时，不

应当包括公告当日及会议召开当日。

本章程中的营业日是指香港联交所

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子。  

第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持 （第七十三条   整条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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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3%以 上

（含 3%）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向

公司提出新的提案，公司须将提案中属

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列入该

次会议的议程。  

已经合并到第九十九条）。  

第七十四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

召开前 20 日内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

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于

5 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日期

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

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书未

载明的事项。  

（第七十四条   整条删除）。  

第七十六条   对在香港上市的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须向

所有股东（不论在股东会是否有表决

权）以专人送出或邮资已付的邮件送

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

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会通知可按上

款发出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如

采用公告方式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45 天

至 60 天的期间内，在中国国务院证券

主管机构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报章上刊

第七十四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

当以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允

许的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邮寄、

电子邮件、传真、公告、在公司或公

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

布等）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

否有表决权）送达，若以邮寄方式送

达，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  

公司按照 股票上 市 地相关证 券

交易所或监管机构要求的方式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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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一经公告，所有内资股股东即

被视作已收到有关股东大会之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时，因意外遗漏未向某

有权得到通知的人送出会议通知或

者该等人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会议及

会议作出的决议并不因此无效。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

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在中国国务

院证券主管机构指定的一家或者多

家报章上刊登公告，一经公告，所有

内资股股东即被视作已收到有关股

东大会之通知。  

第一百零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

公司提出提案并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

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

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

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

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

本章程第一百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

不得进行表决并做出决议。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在章程中规定催告程序。  

第九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权向公司提出提案。公司须将提案中

属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列

入会议议程。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并确保在股东大

会召开 10 个营业日前公告临时提案

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

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

加新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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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

合本章程第九十八条规定的提案，股

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做出决议。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在章程中规定催告程序。  

第一百四十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

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45 日前（但

不超过 60 日）发出书面通知（不包括

发出通知之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

股份的在册股东。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将出席会议

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

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

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

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 5 日内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

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

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类别股东会

议的通知只须送给有权在该会议上表

决的股东。  

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以与股东大会

尽可能相同的程序举行，本章程中有关

股东大会举行程序的条款适用于类别

股东会议。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条   公 司 召 开 类

别股东会议，应当于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召开至少 20 个营业日前、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召开 15 日（不少于 10

个营业日）前发出 公告或书面通知

（不包括发出通知之日），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

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类别股东会议 的通知只须送给

有权在该会议上表决的股东。  

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以与股东大

会尽可能相同的程序举行，本章程中

有关股东大会举行程序的条款适用

于类别股东会议。  

 

第一百五十七条   董事会每年度 第一百 五十五 条   董事会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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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就有关事项召开

临时董事会议：  

(一 )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 )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

东提议；  

(三 )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  

(四 )  监事会提议时；  

(五 )  半数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 )  总经理提议时。  

董事 长应 当 自 接到 提 议后 10 日

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度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由董事长

召集，于会议召开 14 日（不少于 7

个营业日）前通知全体董事。预计每

次召开董事会定期 会议皆有大部分

有权出席会议的董事亲身出席，或通

过电子通讯方式积极参与。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就有关

事项召开临时董事会议：  

(一 )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 )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

股东提议；  

(三 )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  

(四 )  监事会提议时；  

( 五 )  半 数 以 上 独 立 董 事 提 议

时；  

(六 )  总经理提议时。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

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五十八条   董事会召开应

向全体董事提前发出会议通知：  

（一）通知方式：电话、传真、电

邮、特快专递、专人送达均可。如以电

话通知方式通知，随后应补充送达书面

通知。  

（二）通知的时间：审议定期业绩

报告的董事会通知应于 10 日前且不少

于 7 个工作日（不含首尾两日）；临时

董事会通知应提前 2 个工作日。  

第一百五十六 条   董事会召开

应向全体董事提前发出会议通知：  

（一）通知方式：电话、传真、

电邮、特快专递、专人送达均可。如

以电话通知方式通知，随后应补充送

达书面通知。  

（二）通知的时间：审议定期业

绩报告的董事会通知应于 14 日前且

不少于 7 个营业日（不含首尾两日）；

临时董事会通知应提前两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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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会议日

期、地点、期限、事由、议题及发出通

知的日期。  

（三）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会议

日期、地点、期限、事由、议题及发

出通知的日期。  

第二百五十九条   公司在每一会

计年度公告两次公司的财务报告。中期

报告于年度的前六个月完结之后 90 日

内公布，年度报告于会计年度完结之后

的 120 日内公布。  

公司的中期会计报告及年度会计

报告完成后应按照中国有关证券法律、

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规

定办理手续及公报。  

第二百五十七条   公司在每一

会计年度公告四次公司的财务报告。

中期报告于年度的前六个月完结之

后 60 日内公布，年度报告于会计年

度完结之后的 120 日内公布。  

公司的中期会计报告及年度会

计报告完成后应按照中国有关证券

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

易所规定办理手续及公报。  

 新增第三百一十二 条   本章程

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符的，

概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准。  

备注：《公司章程》除因增加、减少条款引起的序号变化外，其他条款不变。 

 

提請股東審議  

 

建議修訂的公司章程尚須經本公司股東（「股東」）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上午十點整舉行的二零一九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以

特別決議案的形式審議通過。  

 

董事會建議提請临时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根據有關中國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的

要求與意見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並對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改（包括但不限

於對文字、章節、條款等進行調整和修改）。此外，董事會亦建議提請臨時股東

大會授權董事會根據修訂後的公司章程對《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

則》等作出相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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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祝   捷  

董事長  

 

中國海南省海口市，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含五名執行董事：祝捷先生、李瑞先生、馬雲女士、

包宗保先生及蘇偉國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銘先生、錢逢勝先生及方

光榮先生。  


